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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与会

7

名董事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增资

"

上海唐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推动上海唐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同意本公司与该公司其余股东一起同比例向

其分步进行增资。 新增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4,350

万元，其中本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19,957.50

万元；上

海唐镇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7,539.50

万元； 仪邦集团有限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6,

652.50

万元；上海联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5,765.50

万元；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区开发有限

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4,435

万元。 增资后，本公司仍持有上海唐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小龙、朱守淳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2

、关于调整对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金额的议案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评估价值，同意

将本公司对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金额由

5000

万元调整至

5015

万元，本次增

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该公司

15%

的股份。

该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刘小龙、朱守淳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同意：

5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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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上海唐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拟与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行卡公司

"

）、上海唐镇工业园区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唐镇公司

"

）、仪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仪邦集团

"

）及上海联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明投资

"

）等四家公司共同对上海唐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唐银投资

")

分步进行货币同比例增资，以推进该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此次新增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4,350

万元，其中本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19,957.50

万元；银行卡公

司拟增资不超过

4,435

万元；唐镇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7,539.50

万元；仪邦集团拟增资不超过

6,652.50

万

元；联明投资拟增资不超过

5,765.50

万元。 增资后，本公司仍持有唐银投资

45%

的股权。

由于银行卡公司的控股股东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因而该事项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小龙、朱守淳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

该交易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7

月，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卡园二路

108

号

8

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小龙。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

亿元， 其中张江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占比

96.67%

，唐镇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占比

3.33%

；公司是以金融信息服务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

为核心，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特征的金融信息服务专业园区的开发与运营服务商，主要承担上海

市银行卡产业园项目及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的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等。

上海唐镇工业园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180

万元，公司注册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主要从事唐镇工业园区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并具有物业管理，自有机械设备的

融物租赁，自有房屋租赁等相关经营业务。

仪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公司注册地址：苍南县龙港镇温州礼品城后幢办公大楼，

法定代表人应仲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200

万元。 是一家以打造产业集聚平台为主，业务涵盖市场经

营管理、基础设施投资、实业投资等范围的民营企业。

上海联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4

年

12

月，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3288

号

4

幢

6

楼，法定代表人徐涛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

万元。 公司业务涉及汽车零配件加工制造、实业

投资、投资管理等多个领域。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上海唐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由本公司与银行卡公司、唐镇公司、仪邦集团及联明投资共同发起设

立。 公司注册资本

7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31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5％

；唐镇公司出资

119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7%

； 仪邦集团出资

105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5%

； 联明投资出资

910

万元， 占注册资本

13%

；银行卡公司出资

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0%

。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投资管理。 法定代表人：谷奕伟。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推动唐银投资公司业务进一步发展，本公司拟与银行卡公司、唐镇公司、仪邦集团及联明投资四

家公司一起同比例向唐银投资分步进行增资。

新增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4350

万元，其中本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19957.50

万元；银行卡公司拟

增资不超过

4435

万元；唐镇公司拟增资不超过

7539.50

万元；仪邦集团拟增资不超过

6652.50

万元；联

明投资拟增资不超过

5765.50

万元。 增资后，本公司仍持有唐银投资

45%

的股权。

增资方式：各方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增资。

增资协议生效条件：本次交易过程中，各方如需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则相关方应依法申请该等审

批，且经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此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能够带动公司产业规划的整体突破，寻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优化公司资产配置，提高

公司的资本收益水平，提升资产运行质量，获取优质资源储备。

六、此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房地产行业被视为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之一，受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大，近

来国家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旨在有效地控制住宅市场的投资行为，但不排除

将来会加大对整个房产市场的调控

,

故项目存在一定宏观市场风险。

对策：需积极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动态，根据市场变化，对开发计划做出相应的调整。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洪卫、戴根有、周骏对该事项意见如下：

1

、在该议案的表决中，关联董事刘小龙、朱守淳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分别以现金增资，并以现金出资额比例确定股权比例，交易安排是公平、合理

的，未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5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上午

10

：

00

时在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掬泉路

3

号广州国际企业孵

化器

C

栋

3

楼

1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正宇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名，代表股份

315,408,068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6%

。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何正宇、何小远、何泳渝、陈宇、刘建国、熊翌旭、郑德

珵、刘国常、张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其中郑德珵、刘国常、张平为独立董事。以上

9

名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何正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何小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何泳渝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陈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刘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熊翌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7

）选举郑德珵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8

）选举刘国常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9

）选举张平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和证券时报的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邓顿、苏显昌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邓顿、苏显昌

与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张素萍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选举邓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苏显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设员工宿舍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5,408,0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韩蔚律师和赵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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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3

日，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广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科学城）掬泉路

3

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C

栋

3

楼

1

号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何正宇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讨论，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何正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刘国常先生（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郑德珵先生（独立董事）、刘建国先生为审计

委员会成员，由刘国常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张平先生（独立董事）、郑德珵先生（独立董事）、何正宇先生为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张

平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选举郑德珵先生（独立董事）、张平先生（独立董事）、陈宇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由郑德珵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其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1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何正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六、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江玉兰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

七、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德娥女士为公司内审部经理，任期三年。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程晓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

表的独立意见于

2010

年

12

月

4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件。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4 日

附件：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总经理简历：

何正宇，男，

49

岁，本科学历。

2002

年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

2006

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长。 何正宇先生兼任威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威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通过威创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间接持股比例为

12.3158%

。 何正宇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陈宇，男，

55

岁，本科学历。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全面负责公司营销

管理工作。 陈宇先生通过威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 间接持股比例为

5.7237%

，

除此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财务负责人简历：

江玉兰，女，

36

岁，本科学历，自公司设立即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江玉兰女士通过威创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间接持股比例为

0.2783%

，除此之外，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内审部经理简历：

刘德娥，女，

41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自公司设立即在公司从事财务工作，曾任公司财务

会计部经理，

2010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内审部经理。 刘德娥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权，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程晓娜，女，

27

岁，

2006

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管理学学士学位，现就读于中山大

学

MBA

。

2006

年

7

月

-2010

年

1

月在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2010

年

4

月

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程晓娜女士已于

2007

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相关规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

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08�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0-037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3

日，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广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科学城）掬泉路

3

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C

栋

3

楼

1

号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邓顿先生主持，应到

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讨论，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邓顿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邓顿先生简历详见

2010

年

11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

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4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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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证券简称：S T 康达尔 公告编号：2010-030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证券日报》于

2010

年

12

月

03

日刊登了《

ST

康达尔：究竟还有多少不可披露的

"

秘密

"

》，

作者：郑洋。 在该报道中提到了以下事项：

传闻（

1

）：围绕着布吉车站的争端却远未结束。 日前，一位接近康达尔内部的人士告诉记

者，由于布吉车站停运的

7

、

8

月系暑运高峰期，所以车站停运受到影响的

300

余辆进站班车

车主目前已联合向康达尔提出了索赔，索赔额超过千万元。

传闻（

2

）：子公司股权

4

年前已遭冻结，公司默不作声涉嫌信披违规。 据上述接近公司内

部的人士透露，康达尔与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公司的合同纠纷案，已经经历了一审、二审及再审

的程序，目前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但依据此前的判决，深圳市中院已于

2006

年

10

月冻结了

康达尔所持有的康达尔运输公司

(

下称运输公司

)90%

的股权。该人士进一步指出，运输公司是

康达尔持有的为数不多的盈利资产。记者在康达尔

2009

年的年报中也发现，运输公司当年实

现的利润占康达尔利润总额的

39.91%

。 但在康达尔就该案件发布的公告中，公司仅含糊的表

示，深圳市中院依法查封了公司的部分资产和公司股权。 对于

"

部分资产

"

的具体内容却只字

未提。

传闻（

3

）：身陷败诉只字不提，辩称不知如何信披；全资子公司竟现小股东诉讼，暗渡陈仓

转移上市公司资产？ 目前，康达尔还身陷与其子公司康达泰运输公司

(

下称康达泰

)

小股东的

诉讼中。 而对于此次诉讼，康达尔在信披中保持了其一贯的缄默。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康

达泰系康达尔的控股子公司。日前，康达尔以大股东的身份召开了康达泰的股东大会，并在会

议上通过了更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决定，却并未通知康达泰的小股东参加会议。

而康达尔所谓

"

不知如何对康达泰诉讼进行信披

"

的背后，似乎也另有原因。 在康达尔历

年的年报及半年报中，都赫然将康达泰列为其持股

100%

的全资子公司。既然公司对康达泰持

股比例高达

100%

，那么何以出现上文中康达泰的小股东起诉康达尔呢？但据公司内部人士透

露，康达泰的部分股权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出售给小股东了，而康达尔却在之后的年报中依然

坚持把康达泰列为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出售该部分股权的款项亦不知归属何处。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康达尔之所以回避对涉及康达泰的诉讼进行公告，其真正意图可能

在于掩饰康达泰股权结构背后内幕。暗度陈仓的背后极有可能是公司高管瓜分股东权益的行

为。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一）传闻（

1

）不属实，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本公司确实收到了广东华程律师事务所于

2010

年

8

月

17

送达的律师函，称受康达尔布

吉汽车总站线路业主的委托，就康达尔布吉车站运作不正常运作造成的收入损失向康达尔布

吉汽车总站进行索赔，本公司将积极与康达尔布吉汽车总站线路业主进行沟通，协调有关业

务关系，若一旦触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公告。

（二）传闻（

2

）不属实，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1

、披露情况

本公司持有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运输公司

"

）

90%

股

权从

2006

年起就因广东兆源担保纠纷一案被查封（不是传闻中的四年前即

2007

年被查封），

本公司在

2006

年年报中也作了相关披露， 后来又因中国建筑二局第三建筑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建公司

"

）诉深圳市昱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昱峰公司

"

）、王建军、张

志忠、刘忠明、西藏自治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西藏自治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驻深圳办事

处、本公司拖欠工程款纠纷一案（以下简称

"

工程纠纷案

"

）在

2007

年的执行过程中被查封；同

时，运输公司股权于

2008

年又因本公司与兴业银行的借款纠纷案被轮候查封，轮候查封事实

在

2008

年及

2009

年的定期报告中也均有披露 （不存在计划在

2010

年的年报中进行披露的

事实）。

由于工程纠纷案从

2004

年起的一审、二审、高院再审、最高院再审已历经

6

年多，故本公

司对该案的起诉情况及进展情况分别在历年的定期报告中及

2007

年

3

月

28

日的临时公告

（《证券时报》

A20

版）、

2008

年

2

月

16

日的临时公告 （《证券时报》

C11

版）、

2009

年

4

月

11

日

的临时公告（《证券时报》

B23

版）、

2009

年

9

月

17

日的临时公告（《证券时报》

B8

版）作了详细

披露，目前，该工程纠纷案仍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尚未作出判决。

2

、对传闻中提出的质疑的解释

（

1

）在工程纠纷案所查封的股权只有运输公司的股权，至于公告中所提到的

"

查封的部分

资产

"

是公司为了中止执行以便提起再审而向法院主动提供的担保财产即本公司名下在宝安

区公明镇的一处房产。

（

2

）在工程纠纷案中，运输公司股权被冻结是中建公司在工程纠纷案执行过程中采取的

强制执行措施，其涉诉标的是工程款

1909.8

万元，本公司就该案给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可能影响已多次作出了预测分析：即本公司预计该诉讼可能产生的诉讼费用、罚息及连带

还款责任，最大可能影响是减少本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约

1900

万元（

2007

年临时公告数字）；

同时， 本公司依据西藏自治区商务厅与本公司在建设工程中出让给昱峰公司的土地比例，分

别于

2006

年至

2008

年对该项诉讼事项合计计提了预计负债

15,277,264.32

元。

（三）传闻（

3

）不属实，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运输公司

"

）的子公司深

圳市康达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康达泰

"

）存在小股东诉讼一事且一审败诉，但本公司认

为该诉讼未达到信息披露的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

1

）诉讼情况

背景：康达泰在工商局登记的股东显示为运输公司（持股

75%

）、深圳市先达泰运输有限

公司（持股

25%

，以下简称先达泰），但根据运输公司的财务记载显示，运输公司于

1995

年

6

月

14

日与先达泰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所拥有的

25%

康达泰股权转让给运输公司，转让

费为人民币

150

万元， 先达泰于

1995

年

4

月

19

日、

4

月

30

日和

5

月

5

日向运输公司分别出

具共计

150

万元股权转让款收据。 故运输公司一直在年报中如实地反映为全资子公司，但康

达泰却一直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起因：因运输公司委派的康达泰执行董事不履行职责，康达泰所有的

49

台红色出租车停

运一个月之久，造成康达泰经营全面停顿，经济损失达

100

余万元，且造成

100

名司机待岗，

不断上访寻求解决。 基于此，为了控制康达泰的经济损失和出租车司机上访群体事件的进一

步扩大，康达泰于

2010

年

8

月

27

日书面形式向康达泰和执行董事郝耀聪、先达泰寄送了股

东会会议通知，且三者均已收到该通知；

2010

年

8

月

31

日康达泰又在《南方日报》上公告股东

会会议通知，告知全体康达泰股东及相关人员，会议内容为：

1

、审议关于更换公司执行董事和

法定代表人郝耀聪（也是原运输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的议案；

2

、审议关于更

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3

、审议关于申请补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的议案。 对此，怠于履行

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义务的执行董事和监事对股东会会议的召开均未提出任何异议。作为

实质上拥有

100%

股权的股东运输公司召集和主持了股东会。

在

2010

年

9

月

15

日的股东会上， 名义上的康达泰小股东先达泰故意拖延到会时间，等

到上午接近

12

点股东会已结束时才到会。即便如此，运输公司在给先达泰审阅了股东会决议

之后，仍征询其意见并表示如有异议可提出甚至会议程序可以重新进行，先达泰当即表示没

有必要，并要求提供本会议相关材料，先达泰的法定代表人曾五珍当即签收了股东会决议。以

上程序均由律师签名见证。 先达泰在拿到股东会决议后即刻到法院立案，两天内运输公司便

收到了应诉通知书。

诉讼情况：

本案在

2010

年

11

月

11

日由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以运输公司未先通过监事召集股东

会为由作出撤销康达泰股东会决议的判决。 本公司不服判决，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依法提出

了上诉。

2

、本公司认为，运输公司实质上持有康达泰

100%

的股权。本公司管理层从未审议或批准

过有关康达泰的股权转让事宜， 针对传闻中所提到的是否存在转移上市公司资产的情况，本

公司将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认真调查核实，一经查实，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 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投资者

及时查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临

2010-032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定义：

本公司：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重庆市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及

H

股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市。

母公司：指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重庆市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

48.23%

。

重庆朝阳；指重庆朝阳气体有限公司

,

一家于中国重庆注册成立的公司。

电气设施转让协议：指由本公司与重庆朝阳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订立的协议，据此，重

庆朝阳将根据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本公司受让电气设施。

电气设施：指本公司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区

A

区

8

号变电站成套设备，包

括

2

台电力变压器，

12

台高压开关柜及

1

套电站控制系统。

董事：指本公司董事。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关联交易概述

2010

年

12

月

3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书面议案审议通过了本公司转让

电气设施的议案议。本公司同意以评估价人民币

4,245,210

元向重庆朝阳转让电气设施，代

价将以现金支付。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

董事董林先生及袁进夫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本公司七位非关联董事以

7

票同意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未够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额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报告净资产总额的

5%

，故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股权转让协议

（一）日期：

2010

年

12

月

3

日

（二）订约各方：

1

、本公司

2

、重庆朝阳

（三）协议的主要事项：

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本公司与重庆朝阳签署了电气设施转让协议。据此，本公司同意

转让电气设施予重庆朝阳。

（四）代价：

总代价为人民币

4,245,210

元，将由重庆朝阳于协议生效后

20

日内以现金支付。

（五）代价的厘定基准

电气设施转让协议代价经订约双方公平协商，并参考电气设施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评

估值人民币

4,245,210

元及电气设施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的账面值人民币

4,016,700

元后

厘定。估值由重庆金汇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成本法进行。与电气设

施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的账面值相比，电气设施出售的总代价将录得收益人民币

228

，

510

元，溢价

5.69%

。

（六）有关本公司及重庆朝阳的资料

本公司主要从事中厚钢板、型材及线材等钢材的制造及销售。

重庆朝阳主要从事生产、储存、销售、出口工业用压缩、液化气体、医用氧及相关设备

的设计、安装、生产、销售工模具。 该公司为一间于中国重庆注册成立的公司，于本公告日

期，母公司直接持有其

40%

已发行股本，故根据上市规则被视为本公司关连人士。

（七）交易的原因及益处

鉴于电气设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故本公司建建议将该等设施出售。 董事（包括独立

董事）认为，协议条款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

益。 董事拟将出售所得款项用作本公司一般营运资金。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电气设施转让议案按有关规定提交本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 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包括刘星先生、张国林先生及刘天倪先生认为：本公司电报

设施转让协议的条款乃按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 电气设施转让的交易符合本公

司整体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第五十二次书面议案决议；

2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说明；

3

、本公司独立董事意见书；

4

、电气设施转让协议。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７４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与北控高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高科”）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由复星平耀受让北控高科持有

的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生北控”）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股内资股，股

份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５０

，

９７２

，

７７７．４４

元 （以下简称 “复星平耀受让中生北控内资

股”）；同日，中生北控分别与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控股”）、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签订了《

Ｈ

股股份的认购协议》，

拟以每股港币

２．３６

元的价格分别向北京控股和复星实业定向增发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股和

６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以下简称“中生北控定向增发

Ｈ

股”）。 其后，根据上述协议的实际

履行情况， 协议的相关各方又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达成补充协

议，就复星平耀受让中生北控内资股、中生北控定向增发

Ｈ

股履行期限延展等事项作

了补充约定。 （以上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发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３０

号”《关

于核准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同意中生北控

分别向北京控股和复星实业定向增发不超过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股和

６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

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且全部为普通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复星平耀受让的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股中生北控内资股已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过户登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即复星平耀受让中生

北控内资股登记过户后的第

３

个营业日），中生北控完成了其向北京控股、复星实业定

向增发

Ｈ

股的交割手续，其中，复星实业本次共计出资港币

１６

，

０００

，

８００

元认购了

６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中生北控新增发行

Ｈ

股。

复星平耀受让中生北控内资股及中生北控定向增发

Ｈ

股前后，中生北控的股权结

构变动如下：

复星平耀受让中生北控内

资股及中生北控定向增发

Ｈ

股前

复星平耀受让中生北控内

资股完成后

复星平耀受让中生北控内资股

及中生北控定向增发

Ｈ

股完

成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内资股

生物物理所

３１

，

３０８

，

５７６ ３１．３０％ ３１

，

３０８

，

５７６ ３１．３０％ ３１

，

３０８

，

５７６ ２３．８４％

北控高科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２４．５０％ － － － －

复星平耀

－ －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２４．５０％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１８．６６％

其他

１１

，

２０２

，

８０９ １１．２０％ １１

，

２０２

，

８０９ １１．２０％ １１

，

２０２

，

８０９ ８．５３％

内资股小计

６７

，

０１７

，

５２８ ６７．００％ ６７

，

０１７

，

５２８ ６７．００％ ６７

，

０１７

，

５２８ ５１．０４％

Ｈ

股

北京控股

－ － － － ２４

，

５０６

，

１４３ １８．６６％

复星实业

－ － － － ６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５．１６％

其他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１３％

Ｈ

股小计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０％ ６４

，

２８６

，

１４３ ４８．９６％

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１７

，

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１７

，

５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

，

３０３

，

６７１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565�����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编号 临 2010-70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新增提案 《关于对江苏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江苏东宝置业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通过《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0-64

）。

2010

年

11

月

23

日，董事

会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增加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知》，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庆东银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关于江苏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江苏东宝置业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本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9

点

30

分在重庆

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199

号正联大厦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250,516,72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9%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韶颖女士委托董事魏锂先生主持会议，公司

2

名董事、

2

名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以现场计名投

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成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45%

股权的议

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虎山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成

都东原海纳置业有限公司

45%

的股权。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

上述股权进行评估，参考评估值最终确定该部分股权收购价格为

26,000

万元。

有效表决票股

250,516,720

股；赞成票

250,491,02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25,70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东原

.

锦悦项目之商业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宝境置业有限

公司将所拥有的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

"

东东

mall"

商业房地产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重庆渝锡投资有限公司，出售价格为

33,392.88

万元。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有效表决票股

5,450,320

股；赞成票

5,149,76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4.49%

，反对票

274,

860

股，弃权票

25,700

股，回避

245,066,40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之项目公司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重庆腾辉控股管理有限公司向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保证担

保，贷款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5

年。

有效表决票股

250,516,720

股；赞成票

250,216,16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88%

，反

对票

274,860

股，弃权票

25,70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江苏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江苏东宝置业有限公司增资的

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东原

"

）拟对江苏东

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宝置业

"

）增资

17,200

万元；东宝置业其余股东相应等比例增

资，增资完成后，东宝置业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到

48,000

万元。 江苏东原出资

19,200

万

元

,

占其注册资本

40%

。

有效表决票股

250,516,720

股；赞成票

250,491,02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9 %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25,70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重庆志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0

】

1514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 截至

2010

年

11

月

25

日，基金募集工作已顺利结束。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划分为添利

A

和添利

B

两

级份额，两级份额独立募集。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添

利

A

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1,999,343,151.06

元人民币，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

生的利息共计

450,373.12

元人民币； 本次添利

B

募集的净认购金额为

999,885,

963.70

元人民币， 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共计

93,867.97

元人民币。

本次募集的所有净认购资金和有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已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全部划入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天弘添利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添利

A

为

41,958

户，添利

B

为

1,443

户。 按照每份基金

份额

1.00

元人民币计算， 设立募集期间募集资金及其利息结转的份额共计

2,999,

773,355.85

份基金份额，其中，添利

A

为

1,999,793,524.18

份基金份额，添利

B

为

999,979,831.67

份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账户，归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有。

本次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

从基金募集费用中列支，不从基金资产支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以及

《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

定，本基金募集已达到基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

备案手续，并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添利

A

与添利

B

的份额配比为

1.99983386 ∶1

，根据《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添利

A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其首次

年收益率以基金合同生效日，即

2010

年

12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

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2.50%

进行计算，故：

添利

A

的年收益率（单利）

＝1.3×2.50%＝3.25%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

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thfund.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7109999

）查询

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天弘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添利

A

自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3

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与赎回，开放日为基金

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满

3

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

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的， 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

下一个工作日。 添利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开放日前

2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

添利

B

将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在确

定上市交易的时间后，添利

B

的上市交易公告书将在上市交易的

3

个工作日前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

风险提示：

1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2

、本基金初始募集份额面值为

1

元。 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的基金份

额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〇年十二月四日


